
'

�

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悻局
州市财政局、比

国家税务局总局达州市税务局又件
达州市医疗保障局

达市人社发 (2020 J 15号

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
关于抓紧落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缓解中小企业

生产经营困难就业和社保支持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税务局、医疗

保障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政策措施)) ()"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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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J 10号)和《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关

于认真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政策措施>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人社办发 0020J 22 号)精神，积极发挥就业和社会保险

相关政策在支持企业应对疫情共渡难关中的重要作用，现就有关

问题通知如下，请抓紧遵照执行。

一、关于社会保险相关政策执行问题

(一)延长社会保险申报缴费期

1. 政策内容

受疫情影响，企业未能按时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生育)

和工伤保险参保登记、申报缴费等业务的，可向社保关系所在地

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报备后，延长社会保险缴费期，在疫情解除

后的三个月内补办。补办时，对参保企业不加收滞纳金和利息，

对参保职工个人不收取利息，不影响参保职工个人权益记录。

2. 申报材料

( 1)企业疫情期间关于延长社会保险申报缴费期申请;

(2) 当期申报职工花名册;

(3) 社保关系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需要的其它资料。

3. 办理流程

由企业向社保关系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过传真、电

话、社会保险交流 QQ 群、社保微信公众号等途径提交报备。在

疫情解除后的三个月内，企业凭社保经办机构备案表向社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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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补办相关业务。

(二)缓缴相关社会保险费

1. 政策内容

受疫情影响，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难以在缴费期内足

额缴纳养老、工伤和失业保险费的参保企业，可向参保地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申请，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批准后，予以缓交，

缓交期限原则上自欠费之月起不超过 6 个月，缓交期间参保职工

权益不受影响。缓交到期后，企业应按规定补缴缓交的社会保险

费，征收机构不加收滞纳金和利息。

2. 申报材料
《疫情期间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申请书》

3. 办理流程

疫情结束后，由企业向社保关系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

过现场、邮寄或邮箱等途径报送《疫情期间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

险费申请书>>，各县(市、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收集的《疫

情期间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申请书》及《申请缓缴社会保险

费困难企业花名册》定期报同级人社局初审，各县(市、区)人

社局提出初审意见后报市人社局审批，市人社局审批后将《申请

缓缴社会保险费企业花名册》通过党政网批转各县(市、区)人

社局及市社保经办机构，由企业参保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

理缓缴业务。

(三)继续阶段性降低相关社会保险缴费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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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川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实施办法的通知))()11办发 0019J 27 号)明确的阶段性降低工

伤保险、失业保险费率政策期限延长至 2021年 4 月 30 日。其间，

失业保险总费率按 1%执行。2020年工伤保险浮动费率政策应当

调整上浮的暂不上浮。

(四)暂缓执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过渡比例

按照川办发 0020J 10号文件和川人社办发 0020J 22 号

文件关于暂缓执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过渡办

法的规定， 2020 年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仍

按 2019年比例执行。已按川办发 [2019J 27 号文件规定的下限

征收养老保险费的，可在后续缴费中予以结算。

(五)确保疫情期间社会保险待遇支付

在疫情防控期间，新增的退休人员，因原始材料提供不齐等

原因导致暂无法准确计发养老保险待遇的，各县(市、区)社保

局要先受理待遇申领初审，先行按月发放，疫情解除后应及时据

实审核确认并予补发或抵扣;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

发生工伤事故后用人单位暂时无力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伤职

工、工伤职工近亲属或用人单位可根据《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

暂行办法))(人社部令第 15号)规定，向参保地社保局申请由工

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用人单位应承诺偿还;延期办理养老、工

伤、失业保险待遇申领手续的，从其符合条件之日起享受相关待

遇;疫情解除后 3 个月内补办职工医疗(生育)保险关系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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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缴费的，不影响参保人员享受待遇;未按时办理社会保险待遇

领取资格认证的，暂不停发相关待遇，可在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

补办待遇领取资格认证。

(六)妥善处理社会保险历史欠费清收工作

各县(市、区)在疫情防控期间要进一步做好稳定社会保险

费征缴方式等工作，不得自行对参保企业的养老、失业、职工医

疗(生育)、工伤保险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避免造成企业生

产经营困难。

二、关于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一)政策内容

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力度，对依法参加失业保险 12 个月

以上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

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按上年度企业及其职工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月平均数乘以 6个月的 50%给予稳岗返还。将中

小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裁员率标准由不高于上年度统

筹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放宽到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控制目标;对参保职工 30 人(含)以下的企业，裁员率放宽

至不超过企业职工总数的 20%. "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

复有望参保企业"稳岗返还与"普通参保企业"的稳岗返还不能重

复享受，同一企业同一年度只能享受其中一项。"暂时性生产经

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的认定条件和办法，执行市人社局等门

部门《关于印发<市本级失业保险支持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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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就业岗位实施办法>的通知))(达市人社发 0019J 74 号)

文件规定。稳岗返还办理由原一年一次，调整为半年一次。

(二)中报材料

I.((达州市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参保企业申

请认定表));

2. 企业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性困难的情况说明;
3. 企业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承诺书;

4. 与工会组织协商制定的稳定就业岗位的具体措施;

5.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就业服务机构通过工商信息系

统查核);

6. 企业在银行开立的收款账户信息。

(三)办理流程

企业可通过"稳岗补贴实名制信息系统" (网址

http://wgbt.mohrss.gov.cn/wg/index.action )或"四川省就业创业网

上服务大厅"(网址:http://119.6.84.89/) 、"四JiI e 就业"微信公

众号进行注册，并上传相关图文资料进行申报。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会同财政、发改、经信、商务、生态环境、税务、国资委、

总工会等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会审，认定为困难企业后，经

人社或就业官方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的，由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按照规定程序申报资金，并将稳岗返还资金拨付到企业在银

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三、关于职工线上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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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内容

中小微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可根据实际需求，组织职工自主

选择与职业技能相关的收费线上培训课程，或委托具备相关专业

培训资质的职业院校开展职工线上培训。职工线上培训课程以理

论讲授、视频观摩为主，累计培训不得少于 48 学时。线上培训

以企业或被委托培训机构为单位编制培训方案、计划报经所在地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同意后实施。线上培训补贴资金，从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补贴标准为线下培训初级补贴标准的

50%，实际培训费用超过的据实全额给予补贴，但不得高于初级

补贴标准。

(二)申报材料

I. 企业职业技能线上培训申请;

2. 企业职业技能线上培训教学方案;
3. 企业职业技能线上培训计划;

4. 培训人员花名册;

5. 企业职工技能线上培训资金申请表;

6. 业职工线上职业培训学习截图。

(三)办理流程

由企业向所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通过传真、电话、 QQ、微

信、四川省就业创业网上服务大厅(网址: h即:11119.6.84.89/ )、

四川I e 就业等途径报送《企业职业技能线上培训申请)) ((企业职
业技能线上培训教学方案))((企业职业技能线上培训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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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后，企业组织职工自主开展或委

托培训机构开展职业技能线上培训。培训结束后，由企业或培训

机构向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填报《企业职业技能线上培训资

金申请表》并附职工线上职业培训实况截图等资料，经公共就业

服务初核、人社部门审核、财政部门复核，人社或就业官方网站

公示 5个工作日无异议的，由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按规定申报

补贴资金，并将培训补贴资金拨付到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四、关于申领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一)政策内容

对中小企业吸纳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因疫情无法返

岗的农民工就业且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从就业创业补助资金中给予 1000元/人一次性吸纳就业

补贴。

(二)中报材料

l. 企业吸纳就业相关人员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

就业失业登记证复印件、劳动合同;

2. ((中小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申报审批表));

3. ((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相关人员花名册));

4. 社会保险费缴费证明(或由就业服务机构通过社保信息
系统查核);

5. 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三)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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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企业向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通过传真、电话、 qq、微

信、现场申报等途径报送申报材料，或通过四川省就业创业网上

服务大厅(网址: h即:1/119.6.84.89/ )、四川le 就业微信公众号等
线上方式提出申请，经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初审，人社部门审核通

过后，在人社或就业官方网站公示 5个工作日无异议的，由所在

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拨付到企业在银行开立

的基本账户。

五、关于申领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一)政策内容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

到企业就业，并协助签订 l年以上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的，

从就业创业补助资金中按不低于 300 元/人标准给予就业创业服

务补助。

(二)申报材料

1. 企业吸纳就业相关人员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

就业失业登记证复印件、劳动合同、社会保险费缴费证明(或由

就业服务机构通过社保信息系统查核);

2. ((就业创业服务补助申报审批表));
3. ((组织到企业就业人员花名册));

4.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三)办理流程

由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向用工企业所在地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通过传真、电话、 qq、微信、现场申报等途径报送申报资

料，或通过四川省就业创业网上服务大厅(网址:

http://119.6.84.89/ )、四川le 就业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方式提出申请，
经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初审，人社部门审核通过后，在人社或就业

官方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的，由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拨付到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六、工作要求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政策措施，

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省

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各县(市)要高度

重视，采取坚决有效措施，尽快把支持企业防控疫情共渡难关的

好政策兑现落实到企到人，努力让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职工充分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要会同财政、税务、医保部门加强组织领导，主要负责人要靠前

指挥，分管负责人要亲自抓，部门、单位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贵、

协调配合，形成合力，认真落实工作责任，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统筹协调支持企业减负稳岗政策落地落细落实，确保政策效应最

大化。

二要加强政策宣传。要通过新闻发布、政府网站、微信、报

纸、电视等媒介，开展多形式、多平台、多维度宣传、解读政策，

帮助企业和职工全面知晓政策、用足用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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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加强调研督导。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适时会同财

政、税务、医疗保障部门组成工作组，适时开展专项调研督查，

及时研究解决执行中的问题，确保政策不打折扣。

四要优化经办服务。各县(市、区)要尽最大努力提供"不

见面"服务，从源头上减少经办大厅现场人员流量、降低交叉感

染风险。要加快推动经办服务模式转型升级，将网上办事作为主

要经办服务模式，普及"掌上人社"、"四川医保APP"等服务，方

便群众足不出户办理业务。要开通社保微信等公众服务，实现网

上申报、移动支付，加快实现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网上申请全覆盖，

逐步取消邮寄纸质凭证，做到网上办理、顺畅衔接。要依法及时

做好网办业务的受理、处理和反馈，抓好电子印章和电子档案的

应用，改善群众网上办事体验，全面优化和畅通系统运维工作，

确保网上服务安全 L 泉、定、高效。

联系人及略战命

市人力模和战醋局:养老保险科王明平， 32骂m肌阳8创脱阳O侃阳6们76、
158818创03列00侃8ν 就就e亚促进科专等择强， 33222川15，、 l口3568剖19叨05引75虫;职业

能力建设科向 i挝云泣f岳阳剖L斗习石布1Y刊协归'1弘弘i妇纠5丑马扭m8但2ω9 饨8缸;工伤保险科邱代伟，3322
13882819958。

市财政局:莫铠帆 13882859993

市税务局:刘娟 15583336669

市医疗保障局:梁峰 15954759139

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何建华 1898284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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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就业局:失业保险科刘明， 3322281; 培训科罗倩， 3322287;

就业指导科李青隆， 2123169 。

附件: 1. 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困难企业花名册

2. 疫情期间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参

保企业申请认定表

3. 企业职业技能线上培训资金申请表

4. 中小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申报审批表

5. 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相关人员花名册

6. 就业创业服务补助申报审批表

7. 组织到企业就业人员花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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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l

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困难企业花名册
"*1]表单位: 制表时间:年月日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经济类型 人数
缓缴起止时间

缓缴金额 缓缴原因
起始时间 截止时间

注:经济类型填写:固有，集体，股份，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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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疫情期间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
有望参保企业申请认定表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性质
口固有 口集体 营业执照号码或统
口股份 口其他 一社会信用代码

工商登记
注册地

联系人

经营范围 联系电话

社会保险 失业保险
编号 参保地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2019 年底职工参
力口失业保险人数

是否缴纳
失业保险费

是否属于"僵尸企

12个月以上
业"或严重失信企业

2019 年度
口无裁员

净利润是否亏损
2019 年裁员情况 口裁员 人，

裁员率 %.

2019 年以来经营性 2019 年末
现金流情况 资产负债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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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环保要求

造成暂时性
经营困难原因

企业声明

部门会审后的
认定结论

本企业承诺，以上申报内容和提供材料属实，且已与工会组织协商
制定了稳定就业岗位措施;如果获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将按规定
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以及技能提升培训等稳
定就业岗位相关支出.如果存在弄虚作假行为，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

年月日(单位盖章) :

盖章(人社局代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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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企业职业技能线上培训资金申请表

申报单位

申报资金

培训职业(工种) (可增加列数) 合计

培训人数

培训课时

补贴金额

开户行 账号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各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 各县(市、区)人社部门: 各县(市、区)财政部门:
部门:

签字: 签字: 签字:

(盖章) (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企业申领线上培训补贴，须同时提供所有学员培训课程合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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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小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申报审批表

中才且时间: 经办人;

申请单位名称(章 单位类别

开户银行 账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吸纳就业人数(人
申请吸纳一次性就业

补贴金额合计(元)

以上内容由申请企业填写

经办科(股) 负责人

公共就业服务管理

机构审核意见

年月 日 年月 日

经办科(股) 负责人

人社部门审批意见

年月 日 年月 日

公示情况

拨付时间 金额
资金拨付情

(就业部门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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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相关人员花名册

申请单位名称(章):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人员类别 备注

注:"人员类别"栏可只填序号:①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②因疫情返乡的农民工。

初核人:

一 1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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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中才且时问:

就业创业服务补助申报审批表

经办人:

申请单位名称(章) 单位类别

开户银行 账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组织到企业就业 申请就业创业服务补
人数(人) 助金额(元)

以上内容由申请机构填写

经办科(股) 负责人

公共就业服务管理
机构审核意见

年月 日 年月 日

经办科(股) 负责人

人社部门审批意见

年月 日
年月 日

公示情况

资金拨付情
拨付时间 金额

(就业部门
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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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组织到企业就业人员花名册

申请羊位名称(章):

编号 姓名 '性别年龄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人员类另IJ 备注

注:"人员类别"栏可只填序号:①下岗失业人员、②因疫情返乡农民工.

初核人:

一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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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就业局、市社保局。

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12 臼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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